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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49 

海洋和海洋法 

 

  2004 年 11 月 5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谨提及玻利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4 年 10 月 20 日给你的信（A/59/445），

因为信中提出的一些关于 1904 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签署的、目前仍然完全有效的

《和平友好条约》的看法是错误的。 

 我谨代表智利政府再次重申，《和平友好条约》是由两国自由起草、谈判和

签署的。玻利维亚政府曾采取重大举措并提出重要提议以庆祝这一条约，这在无

可置疑的文件中有记录。 

 1904 年《和平友好协定》是由两国议会以绝大多数票批准的，当时智利和玻

利维亚有正常的立宪体制，经济蒸蒸日上。条约的所有条款都得到执行，促成睦

邻关系，并在各个领域建立了进行双边磋商与合作的常设机制。 

 事实上，该条约除其他事项外，确立了一个经我们两国自由同意并在实践中

充分采用的司法框架，和一个在任何情况下玻利维亚都可以自由过境和从海上进

出的制度。我国适用并将继续采用有关框架和制度，以便长期全面履行该条约。 

 事实上，在这一制度下，每天都有大量的自由过境活动：商船、车辆、卡车

和火车以及管道经由阿里卡港和安托法加斯塔港出入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。玻利

维亚海关人员根据现行协定正常履行其职责，而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。在智利-玻利

维亚边界，过境很快，效率很高；中立人士强调说，这是该区域可以利用的另一

个良好边界过境途径。 

 在这方面，必须重申我国一贯坚决信守有关国际条约效力的原则，并根据条

约的规定加以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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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和平友好条约》记载了一个伟大的外交和政治进程和我们前辈对未来的设

想。两国政府把这些设想变成具体行动，让两国人民的发展和他们为实现这些目

标采取的行动享有国际法提供的稳定性和保障。 

 智利在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它的透明度和信誉是众所周知的。我国行使

它的合法权利和执行它的发展政策，在私营部门的参与下，按照国际社会认为一

个出口国应该拥有的效率和安全性，在港口部门建立了机制和程序，玻利维亚的

货物管理也因此受益匪浅。这些措施既适用于公营部门，也适用于所有私人经营

者，它们都要遵守那些依循国际协定、法律和合同建立的司法框架。 

 我以我国的名义表示，上述信函提出的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题为“海

洋和海洋法”的项目 49 下审议这一问题的要求，不符合本组织的工作议程，也

不是要在该项目下进行审议的事项。 

 
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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